江苏师范大学学生修读微专业申请表

	姓名
	
	学号
	

	学生学院
	
	学生班级
	

	主修专业
	
	学生电话
	

	拟修读
	    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微专业

	学生申请
	本人自愿报名参加该项目，并已知晓《江苏师范大学微专业建设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如被录取，将遵守学校微专业学习的相关规定，认真完成学习任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学生所在学院审核意见
	已修课程全部合格，且学有余力，同意报名修读微专业。

学院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微专业开设

学院意见
	学院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该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微专业开设学院存档，一份由开设学院交至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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